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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点校本自2000年出版以来，一方面获得了学界和充分肯定，另一方面我们也
发现其中尚存一些校对上的错漏，因之，经与出版社协商，我们决定对全书重新校对后予以再版。
    本次重校主要修正了前言和正文中的一些校对错误。
鉴于原书目录内容虽为详尽，但所占篇幅亦较多，且与正文相关条目重合，本次再版时将原节以下子
目均删除，目录中只保留章、节目录。
    本书系就前北京政府司法部修订法律馆各省区司法机关搜罗所得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录将关于民事部
分先行付印。
    本书凡分四编。
第一编：民律总则习惯；第二编：物权习惯；第三编：债权习惯；第四编：亲属继承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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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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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之报告　第二编　物权习惯　　第一章　直隶省关于物权习惯之报告　　第二章　奉天省关于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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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关于债权习惯之报告　第九章　安徽省关于债权习惯之报告　第十章　江西省关于债权习惯之
报告　　第十一章　浙江省关于债权习惯之报告　第十二章　福建省关于债权习惯之报告　　第十三
章　湖北省关于债权习惯之报告　第十四章　湖南省关于债权习惯之报告　第十五章　陕西省关于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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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习惯之报告　第九章　安徽省亲属继承习惯之报告　第十章　江西省亲属继承习惯之报告　　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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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此项习惯系据汉阳商会、竹溪农会及郧县、五峰、兴山、麻城各知事调查报告。
查民律草案，卖主依买主之请求将买卖标的物送交履行处所以外之处所者，自卖主将标的物交于运送
承揽人或运送选定人，其标的物之危险归买主负担；若买主于送付标的物方法有特别指示，而卖主并
无正当理由，违其指示者，买主因此所生之损害，卖主任赔偿之责。
上开各县习惯，除郧县、汉阳、兴山与民律草案条理相合外，竹溪县须分别是否意外危险、抑系船户
拐卖而定，及麻城县须分别运送人是否由买主指定、抑由卖主代雇而定，均与法理不甚相符。
至五峰习惯，因无先交物价之事实，遂概由卖主负担，并置卖主是否依照买主指示一层于不问，尤欠
公允。
　　第十佃户修理费之负担问题　　佃户所赁居之房屋及其佃种土地内之道路、沟渠、围障、田砌等
类，如有应行修理之处，其修理费之负担问题，汉阳县关于房屋修理费，概归东家负担，关于佃种土
地之修理费，有全由东家负担者，有全由佃户负担者，亦有东出钱、佃出力者，尚无一定之习惯。
竹溪县不论房屋或土地，凡工程小者（如检盖补修之类），东出工钱、佃出伙食；若系工程过巨，请
东勘估，所有修理费用，概归东家负担。
郧县关于房屋修理，应先通知东家认可，所有费用归东家负担；关于佃种土田之修理，恒于订立赁贷
借契约之初，注明归东或归佃或公同负担，亦无一定习惯。
五峰县不问房屋或土地，其修理费之负担，均系东家出给工资，佃户出给火食。
麻城县亦不问房屋或土地，其修理费之负担，均系东出钱、佃出力。
兴山县之修理费用，不问房屋或土地，以东家负担为原则，但亦间有东出钱、佃出力者，系属各从其
便，不成普通习惯。
按：此项习惯系据汉阳商会、竹溪农会及郧县、兴山、麻城、五峰各知事调查报告。
查民律草案，赁贷主负赁贷物使用上所必要之修缮义务；又耕作地之凭借主，应以自己费用修缮其居
住或农业用之房屋、道路、沟渠、围障、或为其他通常之修缮。
上开各县习惯，关于一切修缮费用之负担，虽各互有不同，然大致多以归东出资为原则，以由佃出资
为例外，应认为善良风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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